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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至附录H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运输司提出，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飞行标准司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协作单位：北京迪捷姆空运咨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玉红、王金鑫、解兴权、刘家伟。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文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文件的格式和填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文件的填写和制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ICAO文件Doc9284-AN／905 《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 (2003．2004版)

ICAO文件Doc9481 《与危险品有关的航空器事故征候应急响应指南》

3 总则

3．1 文件种类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文件包括以下六种：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

——货物托运书；

——航空货运单；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

3．2 托运人的责任

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应负责填写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和货物托运书，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运营人或

其地面操作代理人按照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填写的货物托运书填写航空货运单，托运人或其地面代理人

对航空货运单承担相应的责任。

3．3 运营人的责任

运营人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应负责填写危险品收运检查单、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和危险品事故报

告单，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格式和填写要求

4．1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

4．1．1 格式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所使用的表格应为下列两种表格中的一种：

——由分栏和格子组成的表格(见附录A)；

——在“危险品种类和数量”一栏中没有分栏或格子，供计算机使用的表格(见附录B)。

4．1．2 填写

所有的危险品进行航空运输时，都应填写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ICAO发布的《危险品航空安全运

输技术细则》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出版物《危险品规则》 (DANGEROUS GOODS REGuLA．



TIONS)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4．1．3 颜色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的表格用黑色印制在白纸上。表格左右两边垂直的斜纹影线为红色。

4．1．4 尺寸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的印制应使用A4型纸，其尺寸为：297mm x 210mm

4．1．5 语言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中“危险品种类和数量”栏应使用英文填写。英文后面可以附上中文的准确

译文。

4．1．6 填写要求

4．1．6．1 托运人

填写托运人的全称及地址，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或传真。

4．1．6．2 收货人

填写收货人的全称及地址，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或传真。

4．1．6．3 货运单号码

货运单号码可以由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填写，运营人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可对此项进行补充填写与

修改。

4．1．6．4 页数

填写第×页，共×页。如无续表，应填写“第1页，共l页”。

4．1．6．5 托运人编号(为可选项)

填写托运人编号。

4．1．6．6 航空器限制

应根据货物的包装选择填写是否符合客机、货机均可运输或仅限货机运输，划去不适用的项。

4．1．6．7 始发机场

填写始发城市或机场的全称，此项应由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填写，运营人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可对

此项进行补充填写与修改。

4．1．6．8 到达机场

填写到达城市或机场的全称，此项应由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填写，运营人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可对

此项进行补充填写与修改。

4．1．6．9 货物种类

根据货物性质选择填写非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性物质，划去不适用的项。放射性物质不应同其他危

险品一起填入同一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中，作为制冷剂使用的固体二氧化碳(干冰)除外。

4．1．6．10 危险品种类和数量

4．1．6．10．1 人工填写有分栏和格子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所填内容应在相关的栏目里按顺序填

写。

4．1．6．10．2 计算机填写无分栏和格子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危险品识别、包装数量及类型、包装说

明和批准及许可这四个项目之间应用两条斜线分开或各占一行。每个项目中的各项之间应用逗号分开。

4．1．6．11 运输专用名称

4．1．6．11．1 应填写危险品品名表(《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三部分第二章的规定)中的

黑体字。当运输专用名称旁边出现“★”时，还应在括号中注明其技术名称。

4．1．6．11．2 对于交付空运时已呈熔化状态的固态物质，除非运输专用名称中己含有“熔化

(molten)”，否则运输专用名称应加注“熔化(molten)”。

4．1．6．11．3 由于同分异构物质的物理状态不同而使其成为液体或固体，因此当一种物质用其专用名

称列出时，应加以适当的修饰词“固体(solid)”或“液体(1iquid)”。



4．1．6．11．4 当混合物或溶液含有一种危险品品名表中列出的物质和一种以上的非危险物质时，危险

品品名表中列出的运输专用名称应加上“混合物(mixture)”或“溶液(solution)”。如混合物或溶液

中含有两种以上危险品， “混合物(mixture)”或“溶液(solution)”应加注在技术名称内。

4．1．6．11．5 对于要处理的或再加工处理的废弃危险品(放射性物品除外)，应在运输专用名称前面

加上“废弃物(waste)”，除非此单词已是运输专用名称的一部分。

4．1．6．1 1．6 当没有明确列出时，无水物质的运输专用名称中可以包括水合物。

4．1．6．11．7 装有非第7类(《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二部分危险品分类中规定)的危险

品残留物的空包装件，应在运输专用名称前面或后面加“未清洗的空包装(empty uncleaned)”或“含

有残留物(residue last contained)”。

4．1．6．1 2 类别或项别

填写危险品的主要危险性，第1类物质(《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二部分危险品分类中

规定)，还应注明配装组。

对于包含在“机器或设备中的危险品”和化学试剂箱中的每一种危险品，应注明其类或项。

4．1．6．13 UN或ID编号

填写物品或物质的联合国编号(《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三部分第二章中规定)，编号

前应冠以“UN'’字样，或填写临时识别编号，编号前应冠以“ID'’字样。

4．1．6．14 包装等级

如果物品或物质有包装等级，应填写包装等级，并可加前缀“PG'’。

示例：“PG II”。

对于化学试剂箱和(或)急救箱，其指定的包装等级应与箱内危险程度最高的物质一致。

4．1．6．1 5 次要危险性

次要危险性的类别或项别的号码应填写在相应的分栏内。计算机填写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应将次

要危险性的类别或项别的号码加到主要危险性的类别或项别的后面，且应用括号括起来。 “类

(class)”或“项(division)”可以加在主要或次要危险性类别或项别号码的前面。

4．1．6．16 包装数量及类型

4．1．6．16．1 数量应为每一包装件内的危险品的最大净重或体积(包括质量和体积的单位)，按危险

品品名表中包装数量一栏的规定要求，在适用的情况下填写毛重。

4．1．6．16．2 对于化学试剂箱或急救箱，应填写其中危险品的总净重或总净体积。

4．1．6．16．3 对于机械或设备中的危险品，应填写包含在机械或设备中的单个固体、液体或气体危险

品的总数量。

4．1．6．1 6．4 包装类型应用全称或用联合国规格包装代码表示。

示例：纤维板箱或4G。

4．1．6．16．5 两种或两种以上危险品装入同一外包装时，应填写“Q”值及“包装在一个(某种类型

包装)内(All packed in one(specific type of packaging))”。

“Q”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n1、n3、n3——每个包装件内危险品的净数量；

M1、M2、M3——危险品品名表中对客机或货机规定的各种危险品的最大允许净数量。

4．1．6．16．6 如含有一件以上包装件，每一包装件含有同一类别并可配装的物品，应填写“包装在一

个(某种类型包装)内×(实际包装件数)， (All packed in one(specific type of packaging)×

(number of packages))”。



不例：包装在一个木箱内×4(All packed in one wooden box×4)。
4．1．6．1 6．7 空包装时应填写“空(empty)”。

4．1．6．16．8 当使用补救包装时，应填写危险品剩余数量的估计量和“补救包装(salvage package)”。

4．1．6．16．9 当使用合成包装件时，应紧随在每个合成包装件内所有相关条目后填写“使用合成包装

件(overpack used)”。

4．1．6．16．10 内装物相同的多个合成包装件，应填写“使用合成包装件×相同合成包装件的件数

(overpack used×number 0f overpacks)”。内装物不相同的多个合成包装件，应分别填写4．1I 6．16．9

要求的内容。

4．1．6．16．11 对放射性物质：

——如果运输专用名称中无“放射性物质(radioactive material)”字样，应注明；

——应填写每个核素的名称或符号，对混合放射性核素，应使用适当的一般描述或最严格的核素名

称；

——应填写物质在“其他形式”时的物理和化学状态，或者表明物质是“特殊形式(special

form)”或低扩散性放射性物质(UN3332和UN3333无此要求)。对于化学状态，用一般化

学描述即可；

——应根据情况，注明LSA-I、LSA-II、LSA-III、SCO-I、SCO-II；

注：LSA为低比度放射性物质；SCO为表面污染物体。

——应填写包装件或合成包装件的数量、类型和每一包装件(包括合成包装件中的包装件)的活度

(注明单位贝克勒尔(Bq))。对于裂变物质，可以用裂变物质的质量(用克(g)表示)取

代活度。

4．1．6．17 包装说明编号

填写包装说明的编号和限制数量包装说明的编号。限制数量包装说明的编号前应加前缀“Y”。

对放射性物质：

——还应填写包装件或合成包装件或专用货箱的等级， “I级一白色(I-White)”、 “II级一黄色

(II-Yellow)”和“III级一黄色(III-Yellow)”；

——应填写运输指数以及每一包装件或合成包装件或专用货箱的尺寸(只适用于II级和III级放射

性物质)；

——应在例外数量裂变物质的情况下，注明“裂变例外(fissile excepted)”。

4．1．6．18 批准及豁免

4．1．6．18．1 使用限制数量条款时，应填写“限制数量(1imited quantity 0r LTD．QTY)”。

4．1．6．18．2 如特殊规定为A1、A2、A51、A81和A109(《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三部分

第三章中的规定)时，应填写特殊规定的序号。

4．1．6．18．3 按A1、A2或A109由民航危险品主管部门批准运输的，应随附批准或豁免证书。批准内

容应包括：

——数量限制；

——包装要求；

——适用航空器类型；

——标签要求，限按A2特批的；

——其他有关资料。

4．1．6．18．4 当危险品装在可移动储罐中运输时，应附带一份民航危险品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

4．1．6．18．5 当危险品装在经批准的等效包装中运输时，应附带一份民航危险品主管部门批准的文

件 。

4．1．6．18．6 对于爆炸性物质，如果采用包装说明101(《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四部分的



规定)，应将有关国家的国际交通机动车辆识别符号标注在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上，注明“包装经(某

国家)主管部门批准(Packaging authoriz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0f(VRI CODE)”。

4．1．6．18．7 需事先得到批准的有机过氧化物和自身反应物质(《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

二部分5．2项和4．1项)，应附带一份分类鉴定有效性和运输条件的说明。

4．1．6．18．8 需随附的许可、批准及豁免文件，应使用中文及准确的英文译文。

4．1．6．18．9 托运人可将包装件参考资料或识别号码填入申报单。

4．1．6．18．10 放射性物质应随附：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批准证书；

——B型包装件设计批准证书；

——B(M)型包装件运输批准证书；

——裂变物质包装件设计批准证书：

——裂变物质包装件装运批准证书；

——特殊安排批准证书；

——其他相关文件。

4．1．6．18．11 要求用专机运输放射性物质时，应标明“专机运输货物(exclusive use shipment)”。

4．1．6．19 附加作业说明

4．1．6．19．1 对于自身反应物质或具有相同特性的其他物质以及有机过氧化物(《危险品航空安全运

输技术细则》第二部分4．1项和5．2项)，托运人应声明含有这些物质的包装件不应被阳光直射，应远

离热源，通风良好，码放不应过于密集，不应与其他物质堆放在一起。

4．1．6．19．2 当批准运输一种自身反应物质的新配方或某种有机过氧化物新配方时，应在本栏中加以

说明并指出这是样品。

4．1．6．19．3 对于感染性物质，托运人应在本栏中说明“已按IATA《危险品规则》的规定做好预先安

排(Prior arrangements as required by the IATA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have been made．)”，已证实

其完全按照要求办理。

4．1．6．20 签署人的姓名及职务

签署人的姓名可以打印，亦可盖章。

4．1．6．21 文件签署日期及地点

填写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签字的日期和地点。

4．1．6．22 填表人签字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应由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字。签字应手写。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字后即承担

《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第F章规定的托运人责任(见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背面)。

4．1．7 份数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应填制三份并签字，随同货物一起交给运营人。一份签字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

单由收运的运营人保存，另一份随货运单至目的站，第三份附在货物上。其中两份，包括上面的签字可

以是复印件。

4．1．8 变动和修改

运营人及其操作代理人不应接受经变动或修改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除非托运人对某项变动或修

改再次签名。航空货运单号、始发机场及到达机场的修改可不受此规则的限制。一个项目中有不同的手

书或不同的印刷文字或是手书与印刷文字相混用，不属于变动和修改。

4．1．9 责任

除已说明不需要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外，在托运每一票危险品时，托运人均应填写托运人危险品申

报单并承担托运人责任。托运人应做到：

——使用规范的表格；



——正确、清楚地填写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

——向运营人交运货物时，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已签署。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背面附有《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第F章——托运人的责任，以

及第N章——法律责任中与托运人有关的条款，托运人在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上签字后应视为已经阅

读这些内容并了解所应承担的责任。

4．1．10 多页申报单

如果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中“危险品种类和数量”栏内不足以容纳所需的项目及说明，可采取增加

表格页数的方法，增加的表格也应有垂直的红色影线。在这种情况下，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及其增加表

格的每一页都应注明：

——各页的序号、总页数；

——航空货运单号码。

4．1．11 集运货物

集运货物中危险品的每一分运单货物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应单独交给收运的运营人。所有托运人

危险品申报单应随同集运货物一起空运。在其目的站机场，交货运营人再将该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交给

集运货物分发人。

4．1．12 分批运输的货物

如需要将一大批货物分数批装在不同航班上运输，托运人应向第一运营人提供一份装载于每个航班

的每批货物的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

4．1．13 保存期限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保存期限应不短于12个月。

4．2 货物托运书

4．2．1 格式

货物托运书的格式参见附录C。

4．2．2 填写

4．2．2．1 托运人及其代理人在运营人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的货物收运处托运危险品时，应填写货物托

运书。

4．2．2．2 货物托运书应由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填写，经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字后生效。如果托运人或其

代理人未填写货物托运书或者货物托运书未经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字，则运营人不应收运该危险品。

4．2．2．3 应填写货物托运书上“是否属于危险品”一栏，运营人在确定该栏已填写后方可收运。

4．2．3 修改和变动

货物托运书上如有修改，应由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在修改处签字确认。 “是否属于危险品”一栏不应

修改，如有修改，则此货物托运书应视为无效。

4．2．4 责任

托运人签字后，则承担《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中第F章所规定的托运人的责任。

4．2．5 保存期限

货物托运书的保存期限应不短于12个月。

4．3 航空货运单

4．3．1 危险品信息填写位置

航空货运单上有关危险品的信息填写在“操作说明”栏和“货物种类和数量”栏内。

4．3．2 填写

4．3．2．1 对客机与货机均可运输的危险品，应在“操作说明”栏内注明“危险品见随附的托运人申报

单 (Dangerous g00ds as per attached Shipper’ s declaration 0r DangeT0us goods as per attached DGD) ”

(见示例1)。



示例1：客机与货机均可运输的危险品

4．3．2．2 对仅限货机运输的危险品，应在“操作说明”栏内注明“仅限货机运输(cargo aircran only

or CAO)” (见示例2)。

示例2：仅限货机运输的危险品

4．3．2．3 若一票货物同时含有危险品和非危险品，还应在“操作说明”栏内注明危险品货物的件数

(见示例3 )。

示例3：含有危险品和非危险品的货物



4．3．2．4 若集运货物中含有危险品，还应在“操作说明”栏内注明危险品货物的件数(见示例4)。

示例4：集运货物中含有危险品

4．3．2．5 对不要求填写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的危险品货物，其航空货运单的“货物种类和数量”栏内

应填写如下内容：

a)运输专用名称；

b)类别或项别；

c)UN或ID编号；

d)包装等级；

e)次要危险性(如适用)；

f)包装件数；

g)每个包装件的净数量；

h)包装说明编号。

4．3．2．6 对于干冰，4．3．2．5中的d)和h)为可选项(见示例5)。

示例5：干冰

4．3．2．7 对于例外数量危险品货物，4．3．2．5的规定不适用，但是应在“货物种类和数量”栏内注明

“例外数量危险品(Dangerous goods in excepted quantities)” (见示例6)。



示例6：例外数量危险品货物

4．3．2．8 对于放射性物质的例外包装件，在航空货运单的“货物种类和数量”栏内，应根据情况注明

以下内容：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限制数量；

Radioactive material，excepted package，limited quantity 0f material；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一仪器；

Radioactive material，excepted package——instruments；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一制品；

Radioactive material，excepted package——articles；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一天然铀制品；

Radioactive material，excepted package——articles manufactured from natural uranium；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一贫化铀制品；

Radioactive material，excepted package—articles manufactured from depleted uranium；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一天然钍制品；

Radioactive material，excepted package—articles manufactured from natural thorium；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空包装。

Radioactive material，excepted package，empty packaging．

4．3．3 危险品声明

无论运输或不运输危险品货物，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在航空货运单上签字时，应阅读“托运人保证此

表所填含危险品的货物完全正确，是按《危险品规则》要求的正确品名和航空运输条件填写的”的声

明，并且应对“是否含有危险品”在航空货运单相应栏内进行声明，并签字确认。运营人应确定该项内

容己填写后，方可收运。

4．3．4 责任

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在航空货运单上签字后，则承担《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中第F

章规定的托运人的责任。

4．3．5 保存期限

航空货运单保存期限应不短于12个月。

4．4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4．4．1 格式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分为：

——非放射性物质收运检查单，格式参见附录D：



——放射性物质收运检查单，格式参见附录E；

——干冰检查单，格式参见附录F。

4．4．2 填写

4．4．2．1 在收运危险品时，为了检查危险品运输相关文件及危险品包装件是否完全符合要求，运营人

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的危险品收运人员应填制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4．4．2．2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应由运营人填写，一式两份，经运营人签字后生效。如果运营人未填写危

险品收运检查单或者危险品收运检查单未经运营人签字，则运营人不应收运该危险品。

4．4．2．3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上的各项目应全部检查完毕后，方能确定该危险品是否可以收运。

4．4．2．4 经检查，危险品收运检查单上的各栏均未出现“否”，该危险品可以收运。

4．4．2．5 经检查，危险品收运检查单上如有一栏或几栏结果为“否”时，该危险品不应收运。

4．4．2．6 干冰检查单适用于干冰作为非危险品货物的冷冻剂，或者与不需要填写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

的危险品一起运输时使用。

4．4．3 对检查出的问题的处理

4．4．3．1 如果问题出在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上，除货运单号码栏、始发站和目的站机场栏以外的栏

目，应由托运人予以更正。

4．4．3．2 如果危险品包装件有损坏或包装方法不正确，运营人应拒绝收运该危险品。

4．4．3．3 对于拒绝收运的危险品，运营人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应留存危险品收运检查单的副本及相关

运输文件。

4．4．4 份数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的正本应和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与航空货运单附在一起随同货物运输，其副本应

由始发站留存。

4．4．5 责任

运营人或其地面操作代理人签字后，则承担《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中第G章所规

定的运营人的责任。

4．4．6 保存期限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的保存期限应不短于12个月。

4．5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4．5．1 格式

危险品及其他特种货物装机应填写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由机长签字后生效。格式参见附录G。

4．5．2 填写

4．5．2．1 装机站

填写装机站名称，应使用IATA规定的机场三字代码。

4．5．2．2 航班号

填写装载特种货物的航班的航班号。

4．5．2．3 离港日期

填写航班离港日期。

4．5．2．4 航空器注册号

填写装载特种货物的航空器注册号。

4．5．2．5 填写人

填写人签字。

4．5．2．6 监装人

航空器货物监装负责人签字。

4．5．2．7 配载员



配载人员签字。

4．5．2．8 机长签字

执行此航班的机长及交接机长签字。

4．5．2．9 卸机站

填写卸机站名称，应使用IATA规定的机场三字代码。

4．5．2．10 货运单号码

填写货运单号码。

4．5．2．11 运输专用名称

填写危险品货物的运输专用名称。

4．5．2．12 类别或项别

填写危险品的类别或项别。

4．5．2．13 UN或ID编号

填写危险品的UN／ID编号。

4．5．2．14 次要危险性

填写危险品的次要危险性。

4．5．2．15 包装件数

填写危险品的包装件数量。

4．5．2．16 净重或运输指数

填写每一包装件内危险品的净重，放射性物质则应填写包装件的运输指数。

4．5．2．17 放射性物质等级

填写放射性物质等级。

4．5．2．18 包装等级

见4．1．6．14。

4．5．2．19 代码

填写危险品的三字代码。

4．5．2．20 仅限货机

如果该危险品的包装件仅限货机运输，在此栏目内应标注“×”。

4．5．2．21 装机位置

填写装危险品的集装器识别编号和装机位置。

4．5．2．22 应急响应代号

应根据ICAO文件Doc9481《与危险品有关的航空器事故征候应急响应指南》填写危险品的应急响

应代号。

4．5．2．23 其他特种货物

按要求填写航班上装载的其他特种货物的信息。

在正常情况以及航班延误等特殊情况下，机长和监装人应确保采取必要措施，满足活体动物和鲜活

易腐货物的温度和通风要求。

4．5。3 签收与存档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应一式四份，用于签收与存档，其中：

——随货运单带往目的站一份；

——交配载部门一份；

——交机长一份；

——始发站留存一份。

4．5．4 保存期限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保存期限应不短于12个月。

4．5．5 参考信息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背面可印有“危险品及其他特种货物三字代码表”、 “危险品隔离表”、 “仅

限货机”危险品装机指南和“航空器应急响应操作方法”等，供工作人员参考。

4．6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

当在航空器上、机场和航空货运站发生《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中认定的危险品事故和危

险品事件时，危险品货物当事人应尽快向发生地所在国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报告，并为救援和事故处

理提供所需的资料。

初始报告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但所有情况下都应尽快完成一份书面报告，填写危险品事故报告

单。

4．6．1 格式

参见附录H。

4．6．2 填写

4．6．2．1 运营人

填写发生危险品事故的航空器运营人。

4．6．2．2 事故发生日期

填写发生事故的日期。

4．6．2．3 当地时间

填写发生事故所在地的时间。

4．6．2．4 航班号和航班日期

填写航班号和航班日期。

4．6．2．5 始发机场

填写该航班的始发机场。

4．6．2．6 目的机场

填写该航班的目的机场。

4．6．2．7 航空器类型

填写航空器的类型。

4．6．2．8 航空器注册号

填写航空器的注册号。

4．6．2．9 事故发生地址

填写事故发生地的地址。

4．6．2．1 0 货物源头

填写货物来源。

4．6．2．11 事故描述

对事故经过进行描述，包括包装破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4．6．2．1 2 运输专用名称

填写发生事故的危险品的运输专用名称(包括技术名称)。

4．6．2．13 UN／ID编号

填写危险品的UN／ID编号。

4．6．2．14 类别或项别

填写该危险品的类别或项别。

4．6．2．1 5 次要危险性

填写该危险品的次要危险性。



4．6．2．16 包装等级

填写该危险品的包装等级。

4．6．2．1 7 第7类危险品的等级

如果发生事故的危险品是放射性物质，填写其等级。

4．6．2．18 包装类型

填写该危险品所使用的包装类型。

4．6．2．19 包装识别编号

填写所使用的危险品包装上的识别编号。

4．6．2．20 包装件数

填写该票危险品的包装件数。

4．6．2．21 数量或运输指数

填写危险品的总数量。如果是放射性物质，应填写运输指数。

4．6．2．22 托运人编号

填写航空货运单上的托运人编号。

4．6．2．23 其他号码

填写发生危险品事故的邮袋、行李标签和机票等的号码。

4．6．2．24 相关人信息

填写相关托运人、代理人、旅客等的姓名和地址。

4．6．2．25 其他信息

填写其他有关信息，包括对事故怀疑的原因、采取的行动等。

4．6．2．26 填表人姓名、职务

填写填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4．6．2．27 联系电话

填写填表人的联系电话。

4．6．2．28 单位及部门

填写填表人的单位和部门名称。在适用情况下，还应填写电子邮箱。

4．6．2．29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在相关栏内填写本人姓名并签名。

4．6．2．30 地址

填写填表人单位的地址。

4．6．2．31 日期

填写填表的日期。

4．6．2．32 附件

相关文件的副本与照片应附在危险品事故报告单上。

4．6．3 参考信息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背面应印有地面应急步骤，供使用人员参考。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手工填写)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手工填写)见表A．1和表A．2所示。



表A．1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手工填写)

Shipper’s Declaration For Danaerous Goods(Manual Form)



表A．2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背面)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计算机填写)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计算机填写)见表B．1所示。

表B．1背面内容与表A．2相同。



表B．1 托运人危险品申报单(计算机填写)

Shipper’s Declaration For Dangerous Goods(Computerized Form)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货物托运书

货物托运书见表C．1所示。

表C．1 货物托运书

SHIPPER’S LETTER oF INSTRUCTIoN



附录D

(资料性附录】

非放射性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非放射性危险品收运检查单见表D．1所示。

表D．1 非放射性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Dangerous G00ds Checklist FOr A Non-radioactive Shipment

按下列项目在始发站核实装运货物，并且在所有项目检查之前不应收运或拒收装运货物







附录E

(资料性附录)

放射性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放射性危险品收运检查单见表E．1所示。

表E．1 放射性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Dangerous G00ds Checkist F0r A Radioactive Shipment

按下列项目在始发站核实装运货物，并且在所有项目检查之前不应收运或拒收装运货物







附录F

(资料性附录)

干冰检查单

干冰检查单见表F．1所示。

表F．1 干冰检查单

Acceptance Checklist FOr Dry Ice





附录G

(资料性附录)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见表G．1和表G．2所示。







附录H

(资料性附录)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见表H．1所示。



表H．1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

Dangerous G00ds Occurrence Report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背面)

地面应急步骤：

Emergency action 0n ground

第1步：从危险品破损和泄漏发生现场撤离并保护好现场；

STEP 1：Evacuate and secure the area where the damaged or leaking dangerous goods were found．

第2步：确定危险品及其数量，可能时包括托运人姓名；

STEP 2：Identify the dangerous goods，quantity and，if possible，the name of the consignor．

第3步：通知主管人员；

STEP 3：Notify the supervisor．

第4步：受伤时，打电话给最近的医疗救护部门；

STEP 4：In the case of injury，call the nearest ambulance．

第5步：向能够联系专家支持的最近的警察和消防部门救助，明确说出你的位置、包装件托运人、人

员受伤情况或货物损害程度；

STEP 5：Call the nearest Fire 0r Police Department who will assist you．Clearly identify your location，the

package consignor and the extent 0f any injury or damage．

第6步：安排人员接听回电，并向响应的消防、警察或医疗救护部门指明位置；

STEP 6：Have a person standby for any telephone reply and to give direction to the responding fire，police，

and／or ambulance service．

第7步：通知局方；

STEP 7：Notif)，the authority．

第8步：发生在机场时，要及时通知机场当局。

STEP 8：Nofity Airport Authority if emergency is at an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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